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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项目易址新建项目（选址调整一期工

程）为续发项目。以前年度已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3,000

万元（其中 2022年发行 18,000万元、2023年已发行 15,000万元）；

本次发行金额 4,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发行期限为 20

年，每半年付息，到期偿还本息。按照财政部要求，此次专项债

券预计纳入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表 1 近三年广州市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28,231.97 28,839.00 30,355.00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842.00 1,854.70 1,928.90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2,388.60 1,629.20 1588.8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2,285.10 1,552.00 1,480.50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2,189.10 2,049.80 2,003.10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1,445.30 1,178.00 856.30

1. 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023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黄埔区全区上下积极应对、迎

难而上，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广州开发区综合排名保

持全国开发区第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平稳，经济运行持续

回升。全年 GDP增长 1.2%，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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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4.1%，投资总量保持全国经开区和全省各区第一。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208.1亿元，增长 14.3%，其中区级税收收入 167.8

亿元。市场主体蓬勃发展，新登记市场主体 4.9万户，增长 91.5%；

实有市场主体 24.7万户，增长 14.2%。举办 3次集中动工投试产

活动，183个项目开工建设，120个项目投试产。完成工业用地

收储 8630亩，新引进优质项目 402个。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据统计，2023年广州医疗卫生机构数、床位数、专业卫生技

术人员数较 2022年明显增长，三甲医疗机构达 45家（新增 1家）。

8家广州地区高水平医院入选委省共建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单位，17家医院纳入广东省高水平医院建设计划，9家

委属高水平特色医院建设稳步推进。新增 16个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 15个广州市临床医学研究所，打造 281项临床高新、

重大、特色技术。广州加快推进广东省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示范区试点工作，建设了 140个三级名中医工作室。

从现状来看，广州市医疗资源供需现状基本平衡，资源总量

随着人口总量与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而适度发展。但是目前广州市医疗资源的结构布局不合理，

优质卫生资源较集中分布在老城区。据统计，约 80%大型医疗机

构分布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北部、天河区和白云区南部等

区域，其中 50%的省部属、市属医疗机构都集中在越秀区。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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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导致很多地区居民难以就近获得高水平医

疗服务，同时，进一步加剧了老城区大型医疗机构的服务压力，

并凸显其用地紧张，发展空间不足的矛盾。因此，《广州市医疗

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年）》明确提出：适度调整大型

综合性医院布局，着力推进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向城市发展新

区、外围城区以及资源薄弱地区转移。

根据《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年）》，

规划黄埔区在近期（2015年）新增 1间综合医院，即迁建广州市

第十二人民医院，选址于黄埔区广深沿江高速以北、丹水坑路以

西，规划总床位数 800张，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

（三）项目情况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估算

为 108,464.83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由市基本建设统筹资金和专项

债券解决。2024年度拟发行债券额度为 4,000万元，概况如下：

表2 项目概况表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

资（万元）

计划发

行债券

规模（万

元）

计划

2024 年

专项债

券总规

模（万

元）

项目范围 项目内容
项目

类型

广州市第

十二人民

医院易址

新建项目

（选址调

整一期工

急诊部、门诊部、医技科室、

预防保健用房、行政管理用房、院

内生活用房、教学用房等用房均按

照 800床规模建设； 单列项目用

房，保障系；职业卫生用房中的评

价检测中心实验室及化学中毒救

具有

一定

收益

的公

108,464.83 37,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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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援中心；住院部规划按 600床规模

建设；地下车库。综上拟建设地上

建筑面积约 75,994 ㎡，拟建地下

建 筑 面 积约 47,656 ㎡ ，合计

123,650㎡。

益性

事业

领域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015年 6月 16日，项目取得《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市第

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项目立项的复函》（穗发改批〔2015〕128

号）；

2017年 4月 28日《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市第十二人

民医院易址新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穗发改[2017]316

号）；

2020年 1月 9日，项目取得《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市

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项目（选址调整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复函》（穗发改批〔2020〕7号）。

（五）责任主体

1.项目实施单位和资产管理方

本项目形成资产属国有资产，归属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本次发债的项目实施单位和资产管理方均为广州市第十二人民

医院，创建于 1970年，其主要院区的天河院区地处广州市天河

区的城市中心区域，医院的学科专业齐备，技术力量雄厚，服务

体系完善，设备先进，是广州市新中轴区域唯一一所集医疗、教

学、科研、职业病防治为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先后增挂广州

市职业病防治院、广州市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院、广州市化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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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救援中心等牌，承担广州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组织实施任务，

指导广州市各区结防机构的业务、质控、督导、培训工作。同时，

拥有全球第一家以城市命名的广州生物库，是广州医科大学非直

属附属医院和中山大学等高等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

医院以职业病防治、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血液科、神经内科

及呼吸科等为重点，还设有其他内科、外科、妇科、儿科、职业

病及中毒临床科等 27个业务科室、5个辅助科室、4个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部门和高压氧仓、100级层流病房和手术室、血液净化

治疗中心以及血液实验室、听力实验室等。

表 3项目实施单位的详细信息表

名称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401004553507281

住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天强路 1号

法定代表人 王保

注册资本 20804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70-10-28

经营范围

承担临床医疗、临床教学和科研、职业病防治、化学中毒

救援、有害有毒物质的监测检验和鉴定等任务；负责基层

卫生机构职业卫生、职业病防治的业务指导；开展职业卫

生防护检查及评价；职业安全健康调查相关职能任务。（涉

及资质许可项目须持有效资质证书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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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的主管部门为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项目建设是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促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均等化的需要，创建和谐社会，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医疗服

务需求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人民群众对健康的诉求越来越高，

对于医疗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从广州市医疗资源现状发展情

况来看，医疗资源的结构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局限了广州市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发展，也导致很多地区居民难以就近获得高

水平医疗服务。本项目的实施是优化广州市医疗资源空间布局、

改善和提高黄埔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措施。项目建设有利

于优化调整广州市及黄埔区医疗资源空间布局，为难以获得优质

医疗资源的居民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本项目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有利

于促进广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建设。

项目建设是落实广州市相关规划的需要。《广州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以下简

称“《纲要》”）提出“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教育、医疗、社



- 7 -

保、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

高，市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发展目标，并要求积

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面，

《纲要》提出“合理布局医疗卫生资源”，“推动中心城区优质医

疗资源向农村地区、外围城区及新区布局，加大黄埔、花都、南

沙、白云、从化、增城等区三甲医院建设力度。到 2020年全市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 6张。”根据《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

布局规划（2011-2020年）》，规划黄埔区在近期（2015年）新

增 1间综合医院，即迁建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选址于黄埔区

广深沿江高速以北、丹水坑路以西，规划总床位数 800张，建筑

面积 12万平方米。本项目的建设是加大黄埔区三甲医院建设力

度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优化调整广州市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布

局，是落实《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年）》关于“合理布局医疗卫生资源，加大黄埔、花

都、南沙、白云、从化、增城等区三甲医院建设力度”目标任务

的主要措施。同时，项目建设具体落实了《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

布局规划（2011-2020年）》关于迁建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于

黄埔区的规划要求。因此，本项目建设是落实广州市相关规划的

需要。

项目建设是广州市职业卫生工作稳步发展的需要。第十二人

民医院（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是广州市目前唯一的政府下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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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是广州地区

从事职业病危害防治的专门机构。本着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帮助工厂企业开展有效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的宗

旨，医院设置了职业卫生管理部门，其具体指导服务内容包括：

指导用人单位制订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和实施计划或方案，制订程

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文书；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宣教培训；指导

用人单位实施和评价职业病预防控制技术措施；指导用人单位制

订职业病（急性中毒）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指导用人单位职工健

康教育培训；指导用人单位建立职业卫生管理台帐和档案。医院

下属的职业卫生业务部门每年直接为全市 500余家工厂企业，近

15万名劳动者提供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行业涉及汽车制造、船舶

制造、轨道交通、电子行业、金属加工、药业生产、交通运输、

化工、石油、制冷、橡胶、纺织、印刷、仓储、文体器材制造等

近 20个行业。因此，项目的建设在满足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自

身发展的同时，逐渐建设起一支强大的专业医疗队伍，逐步增强

社会尤其是企业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推动广州

市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发展，更好地为广州市经济建设服务。

（二）经济效益分析

拟建项目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项目实施有利于改善广州东

部地区的医疗环境，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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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效益实施具有良好的社会

效益。

根据《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

建项目（选址调整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穗发改

批[2020]7号）的费用效益分析，在不考虑税收、利息和折旧的

前提下，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实现收支平衡。

（三）社会效益分析

1、本项目的实施是优化广州市医疗资源空间布局、改善和

提高黄埔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措施。项目建设适应区域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有利于促进广州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

建设。

2、本项目的建设是加大黄埔区三甲医院建设力度的重要体

现，有利于优化调整广州市中心城区优质医疗资源布局，是落实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016-2020年）》和《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

年）》相关规划要求的主要措施。

3、本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优化调整广州市及黄埔区医疗资源

空间布局，为难以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的居民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

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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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的建设着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人

们共享现代化成果的重要举措，是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发展、构

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5、项目的建设在满足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自身发展的同时，

逐渐建设起一支强大的专业医疗队伍，逐步增强社会尤其是企业

对职业病防治工作的重视，从而进一步推动广州市职业病防治工

作的发展，更好地为广州市经济建设服务。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根据《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

建项目（选址调整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穗发改

批[2020]7号），本项目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108,464.83万元，资金来源全部由市基本建设统筹资金和专项债

券安排。二期工程建设资金待用地具备条件后再行申报市发改委

审批。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编制范围

本次发债项目为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易址新建项目一期

工程，一期工程投资估算范围为南侧地块（一期）新建工程及室

外配套工程的建设投资，按照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预

备费分别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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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费用部分主要包括：土建工程、装修工程、强电、弱电

（综合布线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医护对讲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公共广播系统）、给排水、通风空调、消防工程、

医用系统、电梯工程、室外工程、外水接入等建筑安装费用。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主要包括：项目建设管理费、前期咨询费、勘察

设计费、工程监理费、城市配套设施建设费、白蚁防治费、招标

代理费、施工图审查费等。预备费主要考虑基本预备费。

投资估算未包含分体空调，开办费，家具及办公设备购置费，

除综合布线系统、火灾自动报警与消防联动系统、医护对讲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公共广播系统以外的智能化系统，上述费用通过

另外渠道筹集。

编制依据

A.《建设项目总投资组成及其他费用规定》；

B.《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

C.《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18）》、《广东省

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D.《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F.《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

G.《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H.广州市有关近期工程造价信息；

I.《投资项目经济咨询评估指南》（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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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主要材料设备价格参照市造价部门发布的近期材料指导价；

K.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费率指标选取。

2.项目总投资

本项目一期工程总投资估算为 108,464.83 万元，其中：工程

费用为 92,998.90 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0,300.95 万元，基

本预备费 5,164.98 万元，与立项批复一致，详细科目见下表：

表 4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投资额

一 工程费用 92,998.90

二 场地准备涉及的费用 0.00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10,300.95

四 预备费 5,164.98

合计 总投资估算 108,464.83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本项目暂无市场化融资筹措。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本项目计划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

项债资金 37,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34.11%。其中，以前年度安

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3,000万元（其中 2022年发行 18,000

万元、2023年已发行 15,000万元）；计划 2024年发行地方政府

专项债 4,000万元（用作项目资本金 0元），本次拟安排发行 4,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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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融资资金筹措：财政部门按项目推进情况筹集安排资金

71,464.83万元，非融资性财政资金投入占总投资的 65.89%，预

计 2025年需由财政资金投资 22,924.83万元作为结算资金。截止

目前，财政性资金已到位 48,540.00万元。

表 5 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三）项目实施安排

根据项目可研和立项批复，项目的建设工期计划为 3年，项

目开工时间在 2020年 12月，完工时间预计在 2023年 12月，计

划 2024年 12月完成联合验收。实际情况为 2020年 12月动工建

设，2022年 1月主体结构封顶，2023年 12月基本完工，2024

年正在开展联合验收工作。2024年 6月中旬开始试运营。

年度
项目投资

计划

已到位

金额

市场化

融资资金

已到位

金额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财政承担）

财政性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

行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

以后

发行

金额

合计 108,464.83 81,540.00 0.00 0.00 71,464.83 48,540.00 4,000.00 33,000.00 0.00

2019年以前 1,050.00 1,050.00 0.00 0.00 1,050.00 1,050.00 0.00 0.00 0.00

2019年 500.00 500.00 0.00 0.00 500.00 500.00 0.00 0.00 0.00

2020年 5,000.00 5,000.00 0.00 0.00 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2021年 17,221.00 17,221.00 0.00 0.00 17,221.00 17,221.00 0.00 0.00 0.00

2022年 21,569.00 21,569.00 0.00 0.00 3,569.00 3,569.00 0.00 18,000.00 0.00

2023年 30,200.00 30,200.00 0.00 0.00 15,200.00 15,200.00 0.00 15,000.00 0.00

2024年 6,000.00 6,000.00 0.00 0.00 6,000.00 6,000.00 4,000.00 0.00 0.00

2025年 26,924.83 0.00 0.00 0.00 22,924.83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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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债券资金用途

此次发行 4,000万元专项债券资金用于项目的建设，具体包

括装修机电安装工程款 2,500万元、医用工程款 1,500万元。具

体建设内容及拟使用金额详见下表：

表 6 发债资金用途明细表

序号 工程类别 使用金额（万元）

1 装修机电安装工程 2,500

2 医用工程 1,500

合 计 4,000

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本项目收入来源为门诊收入、住院

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及其他收入。

本项目的收入预测是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年均门诊量预测

为 110万人次；设病床 800张，年均住院预测为 25,000人次。参

考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天河院区 2023年的收入情况，对照拟

建项目的功能定位和建设规模进行推算。

项目收入主要由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和其他

收入组成；

① 门诊收入包括医疗收入，以 368元/人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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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住院收入包括医疗收入，以 17400元/人次计；

③ 科教项目收入，以 2000万元估计；

④ 其他收入，以 1000万元估计。

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收入预测见下表：

表 7 项目收入预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金额 备注

1 门诊收入 万元 40480

其中：药品收入 万元 11334 占 28%

医疗收入 万元 29146 占 72%

2 住院收入 万元 43500

其中：药品收入 万元 12180 占 28%

医疗收入 万元 31320 占 72%

3 科教项目收入 万元 2000

4 其他收入 万元 1000

合计 万元 86980

项目投入运营首年预计开放床位 160床，第二年开放增加至

300床，第三年开放增加至 500床，第四年开放增加至 700床，

第五年及以后年度开放床位至 800床；医院运营期门诊平均负荷

量为 90%，住院平均负荷量为 70%。科教项目收入、其他收入首

年按 50%作为预测收入。

根据近三年老院区医疗业务量持续增长趋势，考虑黄埔新院

区业务开业因素，项目门诊收入、住院收入、科教项目收入、其

他收入，预测运营期第六年开始每年以 5%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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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目可研报告》对业务收入的预测数据，本项目在计

算运营期（2024年-2052年）内可实现收入总额约为 3,458,637.00

万元。测算数据详见下列“融资项目融资期间运营收入测算表”。

表 8 融资项目融资期间运营收入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科教项目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一年 3,643.00 3,045.00 1,000.00 500.00 8,188.00
第二年 5,465.00 11,419.00 2,000.00 1,000.00 19,884.00
第三年 14,801.00 19,031.00 2,000.00 1,000.00 36,832.00
第四年 28,690.00 26,644.00 2,000.00 1,000.00 58,334.00
第五年 36,432.00 30,450.00 2,000.00 1,000.00 69,882.00
第六年 38,254.00 31,973.00 2,100.00 1,050.00 73,377.00
第七年 40,167.00 33,572.00 2,205.00 1,103.00 77,047.00
第八年 42,175.00 35,251.00 2,315.00 1,158.00 80,899.00
第九年 44,284.00 37,014.00 2,431.00 1,216.00 84,945.00
第十年 46,498.00 38,865.00 2,553.00 1,277.00 89,193.00

第十一年 48,823.00 40,808.00 2,681.00 1,341.00 93,653.00
第十二年 51,264.00 42,848.00 2,815.00 1,408.00 98,335.00
第十三年 53,827.00 44,990.00 2,956.00 1,478.00 103,251.00
第十四年 56,518.00 47,240.00 3,104.00 1,552.00 108,414.00
第十五年 59,344.00 49,602.00 3,259.00 1,630.00 113,835.00
第十六年 62,311.00 52,082.00 3,422.00 1,712.00 119,527.00
第十七年 65,427.00 54,686.00 3,593.00 1,798.00 125,504.00
第十八年 68,698.00 57,420.00 3,773.00 1,888.00 131,779.00
第十九年 72,133.00 60,291.00 3,962.00 1,982.00 138,368.00
第二十年 75,740.00 63,306.00 4,160.00 2,081.00 145,287.00
第二十一年 79,527.00 66,471.00 4,368.00 2,185.00 152,551.00
第二十二年 83,503.00 69,795.00 4,586.00 2,294.00 160,178.00
第二十三年 87,678.00 73,285.00 4,815.00 2,409.00 168,187.00
第二十四年 92,062.00 76,949.00 5,056.00 2,529.00 176,596.00
第二十五年 96,665.00 80,796.00 5,309.00 2,655.00 185,425.00
第二十六年 101,498.00 84,836.00 5,574.00 2,788.00 194,696.00
第二十七年 106,573.00 89,078.00 5,853.00 2,927.00 204,431.00
第二十八年 111,902.00 93,532.00 6,146.00 3,073.00 214,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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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门诊收入 住院收入 科教项目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十九年 117,497.00 98,209.00 6,453.00 3,227.00 225,386.00

合计 1,791,399.00 1,513,488.00 102,489.00 51,261.00 3,458,637.00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根据《项目可研报告》支出预测说明：

① 拟建项目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0]42

号）规定，免征各项税收；

② 本支出预测未含利息、折旧、摊销等费用；

③ 员工人数与院区开放床位配比为 1.5:1，年均工资福利按

180000元/人计；

④ 药品费用按药品收入的 100%计，医疗材料费用按医疗收

入的 17%计；

⑤ 电费按 1元/kWh，项目年用电量 1493.08万千瓦时；水

费按 2.5元/ m³，项目年用水 73.51万 m³；天然气按 3.7元/ m³，

年天然气消费量 12.4万 m³；

⑥ 管理费用取项目总费用的 10%、其他费用取项目总费用

的 3%。

根据近三年老院区医疗业务量持续增长趋势，考虑黄埔新院

区业务开业因素，项目药品成本、医疗成本、管理费用、其他费

用按每年按收入对应比例递增；工资福利、水电燃料费用，预测

运营期第六年开始每年以 5%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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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项目可研报告》对项目支出的预测数据，本项目在计

算运营期（2024-2052年）内可实现费用支出总额约为

3,312,593.50万元。测算数据详见下列“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费用

支出汇总表”。

表 9 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费用支出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药品成本 医疗成本 工资福利
水电燃料费

用
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一年 1,873.00 1,137.00 2,160.00 861.50 603.00 241.00 6,875.50
第二年 6,669.00 2,870.00 8,100.00 1,723.00 1,936.00 774.00 22,072.00
第三年 12,708.00 5,751.00 13,500.00 1,723.00 3,368.00 1,347.00 38,397.00
第四年 20,023.00 9,407.00 18,900.00 1,723.00 5,005.00 2,002.00 57,060.00
第五年 23,904.00 11,370.00 21,600.00 1,723.00 5,860.00 2,344.00 66,801.00
第六年 25,099.00 11,939.00 22,680.00 1,809.00 6,153.00 2,461.00 70,141.00
第七年 26,354.00 12,536.00 23,814.00 1,899.00 6,460.00 2,584.00 73,647.00
第八年 27,672.00 13,162.00 25,005.00 1,994.00 6,783.00 2,713.00 77,329.00
第九年 29,056.00 13,821.00 26,255.00 2,094.00 7,123.00 2,849.00 81,198.00
第十年 30,508.00 14,512.00 27,568.00 2,199.00 7,479.00 2,991.00 85,257.00

第十一年 32,034.00 15,237.00 28,946.00 2,309.00 7,853.00 3,141.00 89,520.00
第十二年 33,636.00 15,999.00 30,393.00 2,424.00 8,245.00 3,298.00 93,995.00
第十三年 35,318.00 16,799.00 31,913.00 2,545.00 8,658.00 3,463.00 98,696.00
第十四年 37,083.00 17,639.00 33,509.00 2,672.00 9,090.00 3,636.00 103,629.00
第十五年 38,937.00 18,521.00 35,184.00 2,806.00 9,545.00 3,818.00 108,811.00
第十六年 40,884.00 19,447.00 36,943.00 2,946.00 10,022.00 4,009.00 114,251.00
第十七年 42,929.00 20,419.00 38,790.00 3,093.00 10,523.00 4,209.00 119,963.00
第十八年 45,074.00 21,440.00 40,730.00 3,248.00 11,049.00 4,420.00 125,961.00
第十九年 47,328.00 22,512.00 42,767.00 3,410.00 11,602.00 4,641.00 132,260.00
第二十年 49,695.00 23,638.00 44,905.00 3,581.00 12,182.00 4,873.00 138,874.00

第二十一年 52,180.00 24,820.00 47,150.00 3,760.00 12,791.00 5,116.00 145,817.00
第二十二年 54,789.00 26,061.00 49,508.00 3,948.00 13,431.00 5,372.00 153,109.00
第二十三年 57,528.00 27,364.00 51,983.00 4,145.00 14,102.00 5,641.00 160,763.00
第二十四年 60,404.00 28,732.00 54,582.00 4,352.00 14,807.00 5,923.00 168,800.00
第二十五年 63,424.00 30,168.00 57,311.00 4,570.00 15,547.00 6,219.00 177,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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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药品成本 医疗成本 工资福利
水电燃料费

用
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第二十六年 66,595.00 31,677.00 60,177.00 4,799.00 16,325.00 6,530.00 186,103.00
第二十七年 69,925.00 33,261.00 63,186.00 5,039.00 17,141.00 6,856.00 195,408.00
第二十八年 73,422.00 34,924.00 66,345.00 5,291.00 17,998.00 7,199.00 205,179.00
第二十九年 77,093.00 36,670.00 69,662.00 5,556.00 18,898.00 7,559.00 215,438.00

合计 1,182,144.00 561,833.00 1,073,566.00 88,242.50 290,579.00 116,229.00 3,312,593.50

3.项目损益情况

按照《项目可研报告》收入的预测数据，本项目在财务评价

期（2024-2052年）内可实现的收入总额约为 3,458,637.00万元，

运营成本总额 3,312,593.50万元，项目收益 146,043.50万元。测

算数据详见下列“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收益汇总表”。

表 10 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收益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 运营收入 运营成本 项目收益

已融资 0.00 0.00 0.00
第一年 8,188.00 6,875.50 1,312.50
第二年 19,884.00 22,072.00 -2,188.00
第三年 36,832.00 38,397.00 -1,565.00
第四年 58,334.00 57,060.00 1,274.00
第五年 69,882.00 66,801.00 3,081.00
第六年 73,377.00 70,141.00 3,236.00
第七年 77,047.00 73,647.00 3,400.00
第八年 80,899.00 77,329.00 3,570.00
第九年 84,945.00 81,198.00 3,747.00
第十年 89,193.00 85,257.00 3,936.00
第十一年 93,653.00 89,520.00 4,133.00
第十二年 98,335.00 93,995.00 4,340.00
第十三年 103,251.00 98,696.00 4,555.00
第十四年 108,414.00 103,629.00 4,785.00
第十五年 113,835.00 108,811.00 5,024.00
第十六年 119,527.00 114,251.00 5,2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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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运营收入 运营成本 项目收益

已融资 0.00 0.00 0.00
第十七年 125,504.00 119,963.00 5,541.00
第十八年 131,779.00 125,961.00 5,818.00
第十九年 138,368.00 132,260.00 6,108.00
第二十年 145,287.00 138,874.00 6,413.00

第二十一年 152,551.00 145,817.00 6,734.00
第二十二年 160,178.00 153,109.00 7,069.00
第二十三年 168,187.00 160,763.00 7,424.00
第二十四年 176,596.00 168,800.00 7,796.00
第二十五年 185,425.00 177,239.00 8,186.00
第二十六年 194,696.00 186,103.00 8,593.00
第二十七年 204,431.00 195,408.00 9,023.00
第二十八年 214,653.00 205,179.00 9,474.00
第二十九年 225,386.00 215,438.00 9,948.00

合计 3,458,637.00 3,312,593.50 146,043.50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债券融资及应付本息评估分析

已发行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二十二期（普通专项债）

14,000 万元，年利率 3.28%，发行期限 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

到期还本。

已发行 2022年广东省专项债券三十期（普通专项债）4,000

万元，年利率 3.22%，发行期限 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

本。

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三十六期）10,000 万元，

年利率 3.06%，发行期限 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此

外，因获得调整债券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五期）

5,000 万元，故发行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五期）

5,000.00万元，利率 2.99%，期限 3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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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计划通过 2024 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4,000.00 万

元，发行期限为 20 年，债券发行利率设定为 4.05%。综上，本

项目债券存续期内应付本息合计 62,605.00万元。专项债券还本

付息分年汇总表如下：

表 11 融资项目专项债券融资本息偿付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发行 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已融资 0.00 33,000.00 33,000.00 2.82% 1,631.50 1,631.50

第一年 33,000.00 4,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二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三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四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五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六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七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八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九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一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二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三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四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五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六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七年 37,000.00 37,000.00 3.26% 1,205.50 1,205.50
第十八年 37,000.00 18,000.00 19,000.00 3.26% 1,205.50 19,205.50
第十九年 19,000.00 10,000.00 9,000.00 3.26% 617.50 10,617.50
第二十年 9,000.00 4,000.00 5,000.00 3.46% 311.50 4,311.50
第二十一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二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三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四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五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六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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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发行 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应付本息

已融资 0.00 33,000.00 33,000.00 2.82% 1,631.50 1,631.50

第二十七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八年 5,000.00 5,000.00 2.99% 149.50 149.50
第二十九年 5,000.00 5,000.00 0.00 2.99% 149.50 5,149.50

合计 25,605.00 62,605.00

2.融资项目运营测算期自求平衡评估分析

因此，按照上述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测算得出的融资项

目预期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2.33

按此测算，融资项目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由项目运营测

算期内需偿付的专项债券本息和为62,605.00万元。鉴于项目可

研批复资金来源为市基本建设统筹金，建议该项目本息偿还资

金为政府性基金和项目专项收入等。专项债券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和项目专项收入难以偿还本息的，允许地方依法分年安

排专项债券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以及调度其他项目专项收入、

项目单位资金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等偿还。

，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2融资项目按假设和设定条件情况下

项目本息覆盖倍数预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0.00 1,631.50 1,631.50 0.00
第一年 0.00 1,205.50 1,205.50 1,312.50
第二年 0.00 1,205.50 1,205.50 -2,188.00
第三年 0.00 1,205.50 1,205.50 -1,565.00
第四年 0.00 1,205.50 1,205.50 1,274.00
第五年 0.00 1,205.50 1,205.50 3,0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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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债券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第六年 0.00 1,205.50 1,205.50 3,236.00
第七年 0.00 1,205.50 1,205.50 3,400.00
第八年 0.00 1,205.50 1,205.50 3,570.00
第九年 0.00 1,205.50 1,205.50 3,747.00
第十年 0.00 1,205.50 1,205.50 3,936.00

第十一年 0.00 1,205.50 1,205.50 4,133.00
第十二年 0.00 1,205.50 1,205.50 4,340.00
第十三年 0.00 1,205.50 1,205.50 4,555.00
第十四年 0.00 1,205.50 1,205.50 4,785.00
第十五年 0.00 1,205.50 1,205.50 5,024.00
第十六年 0.00 1,205.50 1,205.50 5,276.00
第十七年 0.00 1,205.50 1,205.50 5,541.00
第十八年 18,000.00 1,205.50 19,205.50 5,818.00
第十九年 10,000.00 617.50 10,617.50 6,108.00
第二十年 4,000.00 311.50 4,311.50 6,413.00
第二十一年 0.00 149.50 149.50 6,734.00
第二十二年 0.00 149.50 149.50 7,069.00
第二十三年 0.00 149.50 149.50 7,424.00
第二十四年 0.00 149.50 149.50 7,796.00
第二十五年 0.00 149.50 149.50 8,186.00
第二十六年 0.00 149.50 149.50 8,593.00
第二十七年 0.00 149.50 149.50 9,023.00
第二十八年 0.00 149.50 149.50 9,474.00
第二十九年 5,000.00 149.50 5,149.50 9,948.00

合 计 37,000.00 25,605.00 62,605.00 146,043.50
收益对本息覆盖倍数 2.33

3.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敏感性分析

考虑到拟融资项目投入运营后可能遇到运营收入减少、运营

成本增加等不确定因素，本着保守谨慎的原则，对上述项目收益

与融资平衡按照运营收益减少 5%的方式进行压力测试后，项目

收益对专项债券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2.22，表明本项目对运营收入

的变动具有较好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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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压力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动因素及变动幅度 项目收益 债券本息和 收益对本息覆盖倍数

运营收益-5% 138,741.33 62,605.00 2.22

4.项目现金流量表

表 14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压力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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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门 诊 收

入
住院收入

科教项目

收入

其 他 收

入

现 金 流

入合计
药品成本

医 疗 成

本

工 资 福

利

水电燃料

费用
管理费用 其他费用

现金流出合

计

现金增加

额

支付债券

利息流出

的现金

偿还债券

本金流出

的现金

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期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期

末余额

2024
第 1

年

3,643.0

0
3,045.00 1,000.00 500.00

8,188.0

0
1,873.00

1,137.0

0

2,160.0

0
861.50 603.00 241.00 6,875.50 1,312.50 1,205.50 0.00 107.00 107.00

2025
第 2

年

5,465.0

0

11,419.0

0
2,000.00

1,000.0

0

19,884.

00
6,669.00

2,870.0

0

8,100.0

0
1,723.00 1,936.00 774.00 22,072.00 -2,188.00 1,205.50 0.00

-3,393.5

0
-3,286.50

2026
第 3

年

14,801.

00

19,031.0

0
2,000.00

1,000.0

0

36,832.

00

12,708.0

0

5,751.0

0

13,500.

00
1,723.00 3,368.00 1,347.00 38,397.00 -1,565.00 1,205.50 0.00

-2,770.5

0
-6,057.00

2027
第 4

年

28,690.

00

26,644.0

0
2,000.00

1,000.0

0

58,334.

00

20,023.0

0

9,407.0

0

18,900.

00
1,723.00 5,005.00 2,002.00 57,060.00 1,274.00 1,205.50 0.00 68.50 -5,988.50

2028
第 5

年

36,432.

00

30,450.0

0
2,000.00

1,000.0

0

69,882.

00

23,904.0

0

11,370.

00

21,600.

00
1,723.00 5,860.00 2,344.00 66,801.00 3,081.00 1,205.50 0.00 1,875.50 -4,113.00

2029
第 6

年

38,254.

00

31,973.0

0
2,100.00

1,050.0

0

73,377.

00

25,099.0

0

11,939.

00

22,680.

00
1,809.00 6,153.00 2,461.00 70,141.00 3,236.00 1,205.50 0.00 2,030.50 -2,082.50

2030
第 7

年

40,167.

00

33,572.0

0
2,205.00

1,103.0

0

77,047.

00

26,354.0

0

12,536.

00

23,814.

00
1,899.00 6,460.00 2,584.00 73,647.00 3,400.00 1,205.50 0.00 2,194.50 112.00

2031
第 8

年

42,175.

00

35,251.0

0
2,315.00

1,158.0

0

80,899.

00

27,672.0

0

13,162.

00

25,005.

00
1,994.00 6,783.00 2,713.00 77,329.00 3,570.00 1,205.50 0.00 2,364.50 2,476.50

2032
第 9

年

44,284.

00

37,014.0

0
2,431.00

1,216.0

0

84,945.

00

29,056.0

0

13,821.

00

26,255.

00
2,094.00 7,123.00 2,849.00 81,198.00 3,747.00 1,205.50 0.00 2,541.50 5,018.0

2

033

第 10

年

46,498.

00

38,865.0

0
2,553.00

1,277.0

0

89,193.

00

30,508.0

0

14,512.

00

27,568.

00
2,199.00 7,479.00 2,991.00 85,257.00 3,936.00 1,205.50 0.00 2,730.50 7,748.50

2

034

第 11

年

48,823.

00

40,808.0

0
2,681.00

1,341.0

0

93,653.

00

32,034.0

0

15,237.

00

28,946.

00
2,309.00 7,853.00 3,141.00 89,520.00 4,133.00 1,205.50 0.00 2,927.50 10,6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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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第 12

年

51,264.

00

42,848.0

0
2,815.00

1,408.0

0

98,335.

00

33,6

36.00

15,999.

00

30,

393.00

2,42

4.00

8,245

.00

3,29

8.00

93,995

.00

4,340

.00

1,20

5.50
0.00

3,13

4.50

13,810

.50

2036
第 13

年

53,827.

00

44,990.0

0
2,956.00

1,478.0

0

103,251

.00

35,318.0

0

16,799.

00

31,913.

00
2,545.00 8,658.00 3,463.00 98,696.00 4,555.00 1,205.50 0.00 3,349.50 17,160.00

2037
第 14

年

56,518.

00

47,240.0

0
3,104.00

1,552.0

0

108,414

.00

37,083.0

0

17,639.

00

33,509.

00
2,672.00 9,090.00 3,636.00 103,629.00 4,785.00 1,205.50 0.00 3,579.50 20,739.50

2038
第 15

年

59,344.

00

49,602.0

0
3,259.00

1,630.0

0

113,835

.00

38,937.0

0

18,521.

00

35,184.

00
2,806.00 9,545.00 3,818.00 108,811.00 5,024.00 1,205.50 0.00 3,818.50 24,558.00

2039
第 16

年

62,311.

00

52,082.0

0
3,422.00

1,712.0

0

119,527

.00

40,884.0

0

19,447.

00

36,943.

00
2,946.00 10,022.00 4,009.00 114,251.00 5,276.00 1,205.50 0.00 4,070.50 28,628.50

2040
第 17

年

65,427.

00

54,686.0

0
3,593.00

1,798.0

0

125,504

.00

42,929.0

0

20,419.

00

38,790.

00
3,093.00 10,523.00 4,209.00 119,963.00 5,541.00 1,205.50 0.00 4,335.50 32,964.00

2041
第 18

年

68,698.

00

57,420.0

0
3,773.00

1,888.0

0

131,779

.00

45,074.0

0

21,440.

00

40,730.

00
3,248.00 11,049.00 4,420.00 125,961.00 5,818.00 1,205.50 18,000.00

-13,387.

50
19,576.50

2042
第 19

年

72,133.

00

60,291.0

0
3,962.00

1,982.0

0

138,368

.00

47,328.0

0

22,512.

00

42,767.

00
3,410.00 11,602.00 4,641.00 132,260.00 6,108.00 617.50 10,000.00

-4,509.5

0
15,067.00

2043
第 20

年

75,740.

00

63,306.0

0
4,160.00

2,081.0

0

145,287

.00

49,695.0

0

23,638.

00

44,905.

00
3,581.00 12,182.00 4,873.00 138,874.00 6,413.00 311.50 4,000.00 2,101.50 17,168.50

2044
第 21

年

79,527.

00

66,471.0

0
4,368.00

2,185.0

0

152,551

.00

52,180.0

0

24,820.

00

47,150.

00
3,760.00 12,791.00 5,116.00 145,817.00 6,734.00 149.50 0.00 6,584.50 23,753.00

2045
第 22

年

83,503.

00

69,795.0

0
4,586.00

2,294.0

0

160,178

.00

54,789.0

0

26,061.

00

49,508.

00
3,948.00 13,431.00 5,372.00 153,109.00 7,069.00 149.50 0.00 6,919.50 30,672.50

2046
第 23

年

87,678.

00

73,285.0

0
4,815.00

2,409.0

0

168,187

.00

57,528.0

0

27,364.

00

51,983.

00
4,145.00 14,102.00 5,641.00 160,763.00 7,424.00 149.50 0.00 7,274.50 37,947.00

2047
第 24

年

92,062.

00

76,949.0

0
5,056.00

2,529.0

0

176,596

.00

60,404.0

0

28,732.

00

54,582.

00
4,352.00 14,807.00 5,923.00 168,800.00 7,796.00 149.50 0.00 7,646.50 45,5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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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8
第 25

年

96,665.

00

80,796.0

0
5,309.00

2,655.0

0

185,425

.00

63,424.0

0

30,168.

00

57,311.

00
4,570.00 15,547.00 6,219.00 177,239.00 8,186.00 149.50 0.00 8,036.50 53,630.00

2049
第 26

年

101,498

.00

84,836.0

0
5,574.00

2,788.0

0

194,696

.00

66,595.0

0

31,677.

00

60,177.

00
4,799.00 16,325.00 6,530.00 186,103.00 8,593.00 149.50 0.00 8,443.50 62,073.50

2050
第 27

年

106,573

.00

89,078.0

0
5,853.00

2,927.0

0

204,431

.00

69,925.0

0

33,261.

00

63,186.

00
5,039.00 17,141.00 6,856.00 195,408.00 9,023.00 149.50 0.00 8,873.50 70,947.00

2051
第 28

年

111,902

.00

93,532.0

0
6,146.00

3,073.0

0

214,653

.00

73,422.0

0

34,924.

00

66,345.

00
5,291.00 17,998.00 7,199.00 205,179.00 9,474.00 149.50 0.00 9,324.50 80,271.50

2052
第 29

年

117,497

.00

98,209.0

0
6,453.00

3,227.0

0

225,386

.00

77,093.0

0

36,670.

00

69,662.

00
5,556.00 18,898.00 7,559.00 215,438.00 9,948.00 149.50 5,000.00 4,798.50 85,070.00

合计
1,791,3

99.00

1,513,48

8.00

102,489.

00

51,261.

00

3,458,6

37.00

1,182,14

4.00

561,833

.00

1,073,5

66.00

88,242.5

0

290,579.0

0

116,229.

00

3,312,593.

50

146,043.5

0

23,973.5

0
37,000.00

85,070.0

0



（三）总体评价

广州市光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分

析评估，融资项目的总体评价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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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建设融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五、专项债券管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相关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融资项目拟发行的专项债券预期偿债来源能

的专项审核要求，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融资环境和资本市场的调

研，认为融资项目可以以相较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

本完成资金筹措，为融资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保证融资项

目的顺利实施。同时，按照上级文件制度，专项债券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和项目专项收入难以偿还本息的，允许地方依法分年

安排专项债券项目财政补助资金，以及调度其他项目专项收入、

项目单位资金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等偿还，确保专项债券实现

省内各市、县区域平衡，省级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确保法定债务

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严防专项债券偿还风险。

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息，实现融资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一）债券资金概况

广州市十二人民医院项目易址新建项目（选址调整一期工程）

已发行 2022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二十二期(普通专项债)14,000万

元，年利率 3.28%，发行期限 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

已发行 2022年广东省专项债券三十期（普通专项债）4,000 

万元，年利率 3.22%，发行期限 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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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行 2023 年广东省专项债券（三十六期）10,000 万元，

年利率 3.06%，发行期限 20 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此

外，因获得调整债券 2023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五期）

5,000万元，故已发行 2023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五十五期）

5,000.00万元，利率 2.99%，期限 3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

本。

2024年拟发行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发行时间

为 2024年 9月，期限为 20年，每半年付息一次到期还本，融资

年利率 4.05%，拟发行金额 4,000万元。

（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无市场化融资，不涉及分账管理，项目债券资金专款

专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加强项目建设进度管理，充分

落实建设所需资金，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验证，如发现对估

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解决，确保债券存

续期间不会出现收入与还本付息周期错配的情况。

（三）职责分工

财政部门广州市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

好信息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

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

统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项目单位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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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督

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和信息披露有

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等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

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

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

工作。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

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产

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项目单位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安排，研究制定专项

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

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

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

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按照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管理

要求，及时、规范填录专项债券资金支出使用等信息录入。及时

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1）主要风险分析：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

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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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

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

和债券期限，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

关注宏观经济市场，降低财务成本，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2.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

格受市场因素影响而显著上涨，将导致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

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

息兑付，因此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可研报告》中在测算项目总投

资时已经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

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风险出现，专项债券发

行人将通过统筹安排积极筹措其他资金，以调整增加对应项目资

本金的方式，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

利息的全额兑付。

3.管理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在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

单位的组织管理水平、项目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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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生的突发性工程事故等因素，会对项目建设产生一定的不确

定性。

（2）风险控制措施：项目管理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设计、

勘察工作，选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督促施工队

伍积极学习和引进先进、可靠、安全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

工安全管理，保证项目工期和质量。

4.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如果国家针对

专项债券发行政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

进而影响项目后续建设。

（2）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债券发行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加

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

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持

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等政策

文件要求实施的，国家相关政策变化可能性较小。同时，如遇国

家政策调整，专项债券发行人将根据调整后的国家政策，积极统

筹安排地方专项资金，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后续资金，确保发行

债券建设的项目按期完工，并顺利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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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规定，对专项债券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和项目专项收

入难以偿还本息的，允许地方依法分年安排专项债券项目财政补

助资金，以及调度其他项目专项收入、项目单位资金和政府性基

金预算收入等偿还，确保专项债券实现省内各市、县区域平衡，

省级政府承担兜底责任，确保法定债务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严防

专项债券偿还风险。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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